
1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2024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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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前言 

彰化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重視縣內企業永續發展，多年來持續

辦理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展覽。為強化縣內產業行銷及活絡商機，提升

廠商對外貿易商機及積極開拓海外市場訂單，強化本縣產業之競爭力，

爰辦理「2024 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案」(以下簡稱本計畫案)。 

貳、 申請資格 

一、申請資格： 

(一)參展廠商： 

1.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於彰化縣完成登記之公司、行號之廠商。 

2.以上所稱之公司不含外國公司於彰化縣設立之分公司。 

(二)看展廠商： 

1.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於彰化縣完成登記之公司、行號之廠商。 

2.有意願拓展國際市場及瞭解國際展覽之相關企業之負責人或主

管人員。 

3.以上所稱之公司不含外國公司於彰化縣設立之分公司。 

二、參展規範： 

申請參加國際展覽參展機票補助之廠商應於會場攤位張貼相當

尺寸，並具宣傳效果「彰化縣政府」之廣告字樣圖騰（含中、

英文字體）。 

三、 有意願申請輔導費用之廠商，應自本府公布日起填寫線上表單

向本府申請，經本府審查通過，於看展、參展結束後檢具申請

書、成果報告書及領據，由本府核發輔導費用。 

四、本計畫輔導參展輔導費用與看展輔導費用，同一家廠商僅能擇

一申請。 

五、 本府並得視申請參展及看展廠商多寡，由審查委員會審查討論

後，在輔導費用總額度內，酌予調整分配預算，互相勻支，並

依實際輔導人數及經費核銷經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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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輔導項目及經費 

一、 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展覽參展人數及輔導費用 270萬元： 

(一)歐、美、大洋、非洲地區舉辦之國際展覽參展廠商人員輔導費

用每人為新臺幣 30,000 元，每家廠商輔導人數上限為 1人。 

(二)日、韓及中國大陸等亞洲地區舉辦之國際展覽參展廠商人員輔

導費用每人為 15,000元，每家廠商輔導人數上限為 1人。 

(三)以上為每家廠商申請輔導費用上限，屆時視廠商報名多寡，在

參展廠商輔導費用總額內，由審查委員會核定分配。 

(四)本年度已申請獲得本府或彰化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之參展

或看展補助者，不得再依本計畫申請補助。 

(五)自 113 年公告日起至 114 年 5 月 31 日舉辦之國外展覽不限地

區皆可核配受理申請輔導費用。 

(六)本計畫輔導參展輔導費用不得用於參展所需之攤位費用及場

地佈置費用、常態性人事費、硬體及購置資本門設備。 

(七)經費核銷： 

1.輔導參展廠商人員人數及費用在本項輔導費用總額內，由審查委

員會核定分配及互相勻支，並依實際輔導人數及經費核銷本項

目經費。 

2.應檢具申請書、成果報告書及領據。 

二、 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際展覽看展人數及輔導費用 80萬元： 

(一)歐、美、大洋、非洲地區舉辦之國際展覽看展廠商人員輔導費

用每人為 20,000元，每家廠商輔導人數上限為 1人。 

(二)日、韓及中國大陸等亞洲地區舉辦之國際展覽看展廠商人員輔

導費用每人為 10,000元，每家廠商輔導人數上限為 1人。 

(三)以上為每家廠商申請輔導費用上限，屆時視廠商報名多寡，在

看展廠商輔導費用總額內，由審查委員會核定分配。 

(四)本年度已申請獲得本府或彰化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之參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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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看展補助者，不得再依本計畫申請補助。 

(五)自 113 年公告日起至 114 年 5 月 31 日舉辦之國外展覽不限地

區皆可核配受理申請輔導費用。 

(六)本計畫輔導看展輔導費用不得用於常態性人事費、硬體及購置

資本門設備。 

(七) 經費核銷： 

1.輔導看展廠商人員人數及費用在本項輔導費用總額內，由審查

委員會核定分配及互相勻支，並依實際輔導人數及經費核銷本

項目經費。 

2.應檢具申請書、成果報告書及領據。 

肆、 申請作業程序 

一、 受理程序： 

(一)受理申請期間：於本府官網公告日起至 113 年 6 月 30 日

止。 

(二)受理方式：有意願申請輔導費用之廠商，應於本府公布之

申請期間，填寫相關文件向本府申請，並最晚於參加之展

覽活動結束後 1個月內，繳交申請書、成果報告書及領據

向本府檢據核銷，逾期不受理。 

(三)受理應附文件： 

  1.申請書 

2.身分關係聲明書(附件 1) 

3.公司登記之核准函影本 

(四)送件地址：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416號 1樓 

經濟暨綠能發展處產業發展科 
二、 審查程序： 

(一)申請本計畫案之廠商，由本府受理後邀請專家學者進行書



6 
 

面審查，經審查通過者，由本府公告受輔導之廠商清冊。 

(二)申請文件有欠缺或不符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，由本府通

知限期補正，屆期未補正者，駁回其申請。 

三、 報名連結：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cpbT3zzXlgu

3Nm0frgTNvbm2ew9b1x_K5F23uKcJOb_IEyig/viewform 

伍、 審查機制及評選內容 

  (一)近三年(2021~23)總出口實績(一年 10分)：佔 30分 

 A 級： >=10百萬美元：10分 

 B 級： >=8 百萬美元：7分 

 C 級： >=6 百萬美元：5分 

 D 級： <6百萬美元：3分 

 E 級： 0(無出口實績):1分 

  (二)公司登記資本額：佔 30分 

1.新台幣 5,000萬元以下：26 分 

2.新台幣 5,000萬元(含)至 8,000 萬元：28分 

3.新台幣 8,000萬元(含)以上：30分 

  (三)近五年公司榮獲(政府或公/協會)獎牌、獎狀等：佔 10

分，1面 2 分，最高 10分 

  (四)公司產業競爭力、廠商規模、展覽性質：佔 30 分，由審

查委員依內容評分 

   ◎ 評選分數：以「(一)、(二)、(三)、(四)」項總合計算，

總分為 100分，依序採最高分者優先錄取。 

 

陸、 請領補助款作業程序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cpbT3zzXlgu3Nm0frgTNvbm2ew9b1x_K5F23uKcJOb_IEyig/viewform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cpbT3zzXlgu3Nm0frgTNvbm2ew9b1x_K5F23uKcJOb_IEyig/viewfor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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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受補助廠商應於參展計畫結束後 1 個月內，檢附下列文件向本

府請領輔導費用，屆期未請領者視為放棄之。 

(一)申請書 

(二)成果報告書(附件 2)。 

(三)領據(附件 3)。 

(四)撥入帳戶之存摺影本。 

(五)其他本府指定之文件。 

二、申請參加國際展覽參展輔導費用之廠商，應於會場攤位張貼相

當尺寸，並具宣傳效果「彰化縣政府」之廣告字樣(含中、英文

字體)圖騰，請領時應檢附照片為憑。 

三、請領資料有欠缺或不符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，由本府通知限

期補正，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，本府不予補助。 

柒、 廢止或撤銷補助 

一、受補助廠商如於展覽開始前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應於事實

發生之日起 7 日內，以書面通知本府，本府保留補助處分之廢

止權。 

(一) 停業、歇業、解散、撤銷或廢止登記。  

(二) 登記地址遷離本市。  

(三) 變更代表人或負責人。  

(四) 代表人或負責人戶籍已遷離本縣。 

二、受輔導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府不核發輔導費用；已核發

者，得撤銷或廢止補助之全部或一部，並以書面行政處分追繳

其金額；另得於 2年內不受理其補助申請：  

(一)申請文件、執行成果報告或請領輔導費用之文件虛偽不實。 

(二)未依核准補輔導費用項目支用款項。 

(三)虛報或浮報支出經費。 

(四)對外使用本府名義，而有違法或不當之行為。 

(五)規避、拒絕或妨礙本府查核、成效追蹤及相關成果發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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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其他違反本計畫案或相關法令規定之情事。 

捌、 受輔導廠商應配合事項 

一、 受輔導廠商應如期執行計畫，如欲取消參展應於展覽開始前 14

日內向本府申請。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未參展且未向本府申請取

消參展者，本府得於 3年內不予受理其相關輔導費用之申請。 

二、本年度預算遭刪除、凍結或刪減時，本府得逕予通知調整或廢

止輔導費用金額，受輔導廠商不得向本府主張損害賠償、損失

賠償或其他任何請求。 

玖、 附件 

附件 1、身分關係聲明書 

附件 2、成果報告書(看展、參展) 

附件 3、領據 

壹拾、 修正程序 

本計畫案得依實際需求簽准機關首長同意後修正。 


